附件4：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工作职责

一、指导专家应当履行提供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和服务的职责，主要包括：
（一）提供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所需的当地知识产权规则和制度等有关信息；
（二）提供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策略建议和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
（三）针对复杂或重大/疑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参加由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组织的专家研讨、企业指导等活动;
（四）对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拟发布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报告、实务指引等提供专家意见；
（五）参与海外知识产权宣传培训，为海外知识产权宣传普及、教育培训提供人才支撑和必要支持；
（六）由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安排的其他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相关工作。
指导专家应当根据专家库管理单位的工作安排提供服务，如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相关服务，或在聘期内履职情况不符合要求的，中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可以解除聘任。指导专家可以自愿退出专家库。
二、专家工作准则包括：

（一）积极参加中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组织的咨询、研讨、培训、宣传等业务；

（二）对承担的专家工作认真负责地发表专家意见；

（三）承担的专家工作与本人或所在单位有利害关系，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应当主动告知并回避；
（四）对于咨询或研讨过程中接触到的申请人的隐私、商业秘密、案件信息或其他个人资料、信息，应当遵守保密规定，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申请人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披露；

（五）不得有私自接受咨询相关利益方钱财等行为；

（六）如实申报个人信息，入库后如个人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告知中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